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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郭士征

关于转移部分
“

国有资产
”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的可行性和方策研究

关于转移部分
“

国有资产 “ （以下简称“ 国资 ”)，充入养老保险基金的议论已有多年．一度还

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，然而可能是操作困难，也可能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无法解决，或者为 “ 国

资＂的流失而担忧等等，往往是只听雷声不见下雨。但是，我们认为问题的存在既然是实实在在

的，就应正视现实，而且它的解决，至少可带来四个好处，这就是：也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能力；

＠有利于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；＠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；＠有利于 “国资＂的进一 步盘

活。 因此，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，寻找出一套切实可行、具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办法。

一、转移部分
“

国资 ＂ 的依据

(1)理论依据：从社会保险基金的属性来看，社会保险费用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。马克思

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指出， 这种费用又必须在
“

集体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中进行统一的六

项扣除 ＂。但是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支付，被相当程度的扭曲，这部

分理应被 “扣除 ＂的部分，不是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财政，就是留在企业发展再生产，即存在于

现有的“ 国资”之中，从而造成历史上养老基金毫无积累的局面，因此现在转移部分
“

国资＂ 充入

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，无疑是理所当然的，应看作是坚待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。

(2)现实依据：首先，由于历史上没有养老基金积累，包括本市在内的我国养老保险，实行

的是
“

部分积累制 ”，但同时随着老龄化加速，以及企业改制需要一 大批职工提前退休，使得一

方面养老保险收入减少，另 一方面支出却直线上升，导致
” 部分积累制 ”有可能很快向

“

现收现

付制 ”即再次无积累转变。 据有关部门预测，如按目前状况持续到2010年，本市的养老保险基

金， 一 年里仅能应付约5 — 6个月的养老金给付，这意味着未来养老基金的运转将遇到极大的

困难，为此不能不未雨绸缪予以准备。

其次，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中，有关
“资金来源多渠

道 ”、
“

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气以及“权利与义务相对应” 等三个关键问题都与我们所研

究的本课题有关：j转移部分 “ 国资 “ 应被视为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之一 ，同时从经济形态来讲，

在国家、单位和个人三方面负担中，也体现了国家承担的责任；＠个人帐户的建立，无疑是我国

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，但也由于积累不足而导致 “中人 ” 出现空帐，因此转移部分 “ 国

资 ＂

，也是充人 ”中人 “帐户的需要；＠职工在以往经济建设中，已为国家和企业作了贡献．尽了

义务、因此这些职工退休后有权获得应有养老金待遇，然而目前早期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之

低．是与他们过去所作的贡献不相称的．所以极需利用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，来偿还这部分
“

历史欠
帐"。

• 17 •



再次，由于现有国有资产中，含有一 部分历史上未曾
＂

扣除
“

，即预留的养老金，在性质上应

属于职工的共有财产，在目前改革中有必要明晰其产权的性质，虽然从企业中分解这部分资金

有些困难，但从总体
”

国资
”

中明晰出来还是有其可能的，这也是职工老有所养，以及产权制度

改革的需要。

(3)政策依据：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“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 在政策上也是有据可依的。 国家曾在

许多文件上，都有运用
“

国资
“

解决企业职工 劳保福利待遇欠帐的政策，如1989年2月国务院

三部委（财政部、体改委、国资局）《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的规定》、国发(1994)59号文《国务

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以及1994年试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政

策中，都有使用
“

国资
“

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。此外，更有文件政策明确提出，可以用一部分
“

国资
“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如前劳动部在《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》中，对资金来源就明

确提出，
“

结合产权制度改革，从国有企业资产或红利中划拨 一部分资产，用于弥补国有企业职

工社会保险基金的不足
”

等等，说明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“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正是这些历史政策的

逻辑发展和合理延伸，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。

二、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的主要目的

无庸置疑，我们现在谈论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，并不是仅仅为了清偿历史欠帐，应该说它有着

更深层次的目的，具体的说应通过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，达到解决或部分解决以下三个主要问题：

(1)早期退休人员退休金水平过低的问题。前些年，由于通货膨胀之故，再加上在职职工工

资增长幅度较大，社会整体生活水准有较大提高，相比之下早期退休人员(1986年前退休）的

退休金水平就显得相当低，有的仅及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 40％左右，难以维持较正常的基本

生活。 这个问题虽经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，如采取适当提高其养老金的每年调整比率等措施，

但未能根本扭转这些退休老人养老金水平过低的状况。应该说，提高早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

平，仅在现有养老保险基金范围内调整是困难的，这是由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历史

欠帐所致，所以还应从源头解决，即从现有的
“

国资
”

中转移部分属于历史欠帐部分，然后充入

养老保险基金予以偿还，这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正确选择和根本途径。

(2)养老保险基金积累不足，难以应付未来支出的问题。 由于包括本市在内的我国养老保

险 改革， 一 开始就必须首先面对一大批旧体制下退休的
“

老人
＂

，因此不可能实行
“

完全积累

制
”，再加上未来支付形势的逼迫，我们也不能实行

“

现收现付制
”

，而只能一 面兼顾应付已经退

休的人员养老金支出，另 一面要为将来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准备积累，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只

能实行
”

部分积累制
”

的原因所在。但是，如前所述，由于收缴困难（困难企业增多）、退休人员剧

增等等原因，”部分积累制
”

也巳难以为继，其后果是积累越来越少，甚至要动用已有积累来应

付支出。 因此，包括本市在内有可能要被迫过早的过渡到
“

现收现付制
”

，而
“

现收现付制
”

中

“收
”

是有限度的，最终又要造成
“

付
＂

的危机，这是西方各国正在面临的难题。这种问题的后果｀

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将是灾难性的。

这里还必须着重提出，由于各种因素，养老保险基金本身负担也在加重，例如提前退休，不

仅减少了保险费收入，又增加了养老金支出；又如行业统筹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后，虽对基金作

用很大，但由于过渡时期内筹资率较低，这对将来养老金给付将产生影响；还有我们现在的退

休办法也存在问题，往往一个人退休前的工 作年限，小于退休后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年限，导致

基金支出大于收入等等。 因此，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更严峻的局面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有必要增加

• 18 •



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，而养老保险基金每年都能逐步分期由
“

国资
“

予以部分补充，应是有效的

解决办法之一 ，否则将来发生支付危机，政府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将会更重。

(3)企业社会负担率过高，影响企业活力发挥的问题。 目前全市乃至全国企业的社会负担

率很高。由于企业负担过重等原因，许多企业已失去了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。为此国家每年

都要动用大量财政收入贴补这些企业，以求增强这些企业的活力。据统计，1996年国家给企业

的财政补贴高达1 967. 28亿元。 如果我们能实现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，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就能适

当降低养老保险费的费率，既能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减少其生产成本支出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，

同时还能有效降低国家对企业的财政补贴。 此外，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，还能改变上海企业

养老保险费率居高不下的状况，达到中央对全国企业养老保险的统一 筹资要求。

三、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的办法选择

我们认为，在具体谈论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＂

的办法之前，应对
“

国资”及其运用有一个基本认

识。 首先，我们这里称呼的
“

国资
“

，应是一个大概念，应是包括多种内容的国有资产总称，它并

不局限于现有企业的资产存量，更不仅仅是国资局管辖下的国有资产。 同时，
“

国资
”

也不光是

实物，也应包括财政收人和积累。 如果我们能开阔眼界扩大对
“

国资
“

含义的认识范围，那末对

我们解决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＂

的问题将有很大的帮助。 其次，现有的国有资产也应强化运作，也就

是要通过不断运作，使存量资产转化为商品资产、货币资产，更要通过运作，使存昼资产不断扩

张，达到国有资产的增值。 由此，我们认为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＂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实际也是 一种
“

国资
“

运作的形式，通过这种转移，不仅对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是一 大补充，就是对
“

国资
“

本身

来说也是一 个盘活的契机。

基于上述两个基本认识，我们再来研究部分
“

国资
“

具体的转移办法。 目前，我们实际面临

的选择是，究竟是通过 一 个一 个企业的存量资产进行转移，还是从大概念
“

国资
“

中进行转移？

对此，我们曾作大量调研，结论是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“

充实养老保险基金，其最佳的选择是从大概

念的
“

国资
”

中整体切块，其理由是：

(1)目前，国内许多地区在转移部分
“

国资“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的试行中，几乎都清一色的

是利用企业的存量资产
＂

局部
“

切块，结果不仅转移程序变得十分复杂，而且由于实际操作困难

重重，以至无法继续进行。 这说明根据这 一 思路实际很难行得通。

(2)通过大量的调研，我们发现如按
“

局部
“

切块思路，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＇

＼还会遇到许多无法

克服的矛盾，这包括：CD由于企业的规模、资产存量、归属等等情况不 一 致，不仅有的根本不能

切，即使能切也会有多有少，如果从部分企业切块，更会造成社会不公平，特别是转移资产实行

共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；＠如根据外地经验，主要是从改制企业中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”的话，那末

改制企业与非改制企业之间，已经改制的企业与尚未进行改制的企业之间，又会造成利益失

衡；＠从企业的存量资产中切块予以部分转移，最大的困难是变现困难，事实上许多企业的存

量资产，早巳折旧完为零价值；＠企业职工在改革前的具体历史
”

欠帐
＂，其昼化标准和具体计

算，难以确定和掌握，而且企业各异工作量浩大，导致很难推行。 因此，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理

由，从一 个一个企业的存量资产中
“

局部
“

切块，显然行不通，必须另辟蹊径：这就是从大概念的
“

国资”

中整体切块，其理由是：

(1)大概念
“

国资
”

是从全局来看的整体概念，包括财政收入和积累在内，从大概念
“

国资”

转移的资金，充入所有国企及其职工都参加的养老保险基金，既合理又公平，不存在企业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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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冲突；

(2)过去历史
”

欠帐
＂

的相当部分巳上缴财政，因此从包括财政收入在内的大概念
“

国资
”

中，转移部分资金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应是名正言顺的；

(3)存社资产的良性运作可产生增量，大概念
“

国资
”

中转移部分存量，将可换得可观的增

量。 资产形式的转变，并不会引起
“

国资
＂

的流失。

四、转移
“

国资
＂

的具体设想

通过各方面比较和衡昼，以及大量调研，我们认为 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“

充入养老保险的最佳途

径，应着眼于大概念
“

国资
＂

，如从简便有效出发，具体的应从财政收入中拨转。 人们也许要问，

国家（或地方）财政能承受这笔费用开支吗？当然，如单纯从现有财政收入中拨转会遇到很大困

难，但如换个思路，也许难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(1)财政收入的拨转，表面看来是支出，但支出的资金一部分进入企业，降低了包括养老保

险费在内的企业成本，从而提高了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和销售能力，又反过来增加上缴利税．

因此，从财政角度是先支后收，实际是存量变增量，财政收入不会减少，有可能反而会增加

(2)我国政府以财政收入形式支配的资产存量．1996年为7 407. 99亿元，但其中用于补贴

国有企业亏损的政府收人，1996年为337.4亿元，约占政府收人的4.6%。 如果以转移部分财

政收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，而后再适当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，以此来部分替代政府给企业的

财政补贴，是否能达到 一 石两鸟之目的呢？我们认为，实际这是对政府支出的一 种置换性运用，

我们暂且不问这种置换是否相等，但至少这种支出并不会对财政构成多大威胁。

(3)我们主张另辟财源，而不过份增加现有财政压力，也就是除了从地方财政收入中适当

的分期拨转外，为解决财政的困难，我们认为以下两项措施可以帮助开源：＠发行中长期社会

保险特种债券：＠适当增加某些税收，如高消费税、遗产税、暴利税等等。

由此可见，转移部分财政收入，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应是可行的，这是转移
“

国资
＂

充入养老

保险基金问题上的一种新思路，它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过去一直拘泥于从单个企业转移
“

国资
”

的做法，为真正实现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“

，充入养老保险基金开拓了一 条新路。

五、转移
“

国资
＂

的资金用途

从部分
“

国资
”

中转移出的资金，总体去向无疑是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但从用途来说、下列

三方面是主要的：

(1)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。 由于历史的
＂

欠帐
”

以及老龄化加速导致养老金支出剧增、

再加上因国企改制造成的提前退休浪潮、使本市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日趋减少．这将给不久的未

来支付带来隐患，因此充实积累以应付未来支付高峰，实乃当务之急。

(2)提高早期退休人员养老待遇。本市早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普通偏低。虽然本市已

开始实行退休人员养老金最低标准的规定(380元／月）．但仍未解决早期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

问题。正如前述，早期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过低是历史造成的，现在解决历史
＂

欠帐
“

．也应使转

移出的资金，能部分用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有所改善

(3)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。 上海单位养老保险费率一向偏高(25.5%），虽经这几年转移

给医疗保险和打算转移给失业保险，其目前费率与国家规定(20%）及与外省市比较仍然偏高，

然而按上海养老金发放水平和与日俱增的开支来看，要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是十分不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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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现在我们通过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“

充实养老保险基金，实际就给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创造

了条件，而企业降低养老保险负担，即减轻了企业的社会负担，就能大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。这

对国家、企业来说都是一 着活棋，用活这着棋，将使全局得益，影响也将是深远的。

六、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的需求概算

如按前述，转移的部分
“

国资
“

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用途，那末其资金需求也必须从这三个

方面进行分别概算：

(1)提高早期退休人员待遇部分：据统计，本市 1986 年前退休并进入全市养老保险基金中

心的人员，现有约 70 万人，如按每人每月增补 100 元（增补后早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，大部分

可达全市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 50％左右），则人均年补1 200元，共需约8 400万元。

(2)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部分：据本市养老保险基金中心测算，目前全市企业养老保险

费率如要降低一个百分点，就需要3 000多万元，一年就至少需要 3. 6个亿。如果我们设想降低

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二个百分点， 一年就需 7. 2 亿元资金。

(3)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部分：目前本市每年养老保险给付为 120 多亿元，如能每年

充入其 10 ％的资金，养老保险基金就能每年增加 12 多亿元的积累。 这笔钱虽然离所有在职人

员改革前养老金支出的历史
”

欠帐
“

尚远，但毕竟增加了积累，延缓了支付危机，同时分期转移

也减轻了政府负担。

综上所述，如果上述需求前提成立，本市一年约需转移
“

国资
＂

，也就是要从财政收入那里

拨转 20 亿元左右。 再如果其中有一 半是新增税收的收入的话，那末每年度发行地方社会保险

特种债券，必须应有 10 亿元左右，这数目并不大，既是可行的也是不能不做的。当然，上述三项

概算中的第三项，即充实积累部分的幅度尚需进 一 步研究，还应根据政府财政状况通盘考虑，

这里提供需求概算仅作参考。

七、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的相关建议

(1)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，对部分转移
“

国资
“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应有明确的政策和具体

实施的导向。

(2)本市的有关部门应着力于研究具体实施方案，做到既合理可行，又要真正解决实质间

题。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应有专门机构从事操作，同时辅以必要的法规为后盾。

(3)部分转移的资金应由养老保险基金中心统一管理运营，并且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

他用，实行财务监督、社会监督和市监审小组监督。

(4)应把转移部分
“

国资
＂

充入养老保险基金，视为本市养老保险改革的又 一 重要步骤。 由

于这项改革工作，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，同时又使职工主人翁地位得到加

强，有利于保持国家安定团结，因此有关领导和管理部门对其的认识，更要上升到 一定的政治

高度来考虑，这是这项改革工作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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